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6次定期大會調查報告
	類  別
	建設
	案  號
	2
	請願人或提案人
	黃馨議員

	案  由
	召開「鐵路雙軌電氣化及吉安、花蓮鐵路高架計畫，火車站周邊土地道路休閒廊道共同改善評估」專案會議。

	依  據
	本會第20屆第4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建設類第32號議決案。

	經  過
	於114年10月2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，於本會三樓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邀請專案小組委員、傅崐萁委員辦公室主任、交通部鐵道局、台鐵公司、花蓮縣政府建設處、地政處、原住民行政處、志善交通科技有限公司、花蓮市公所、吉安鄉公所、村長列席會議。

	處理

意見
	1. 建請交通部鐵道局就花蓮市至吉安鄉約8.45公里鐵道區間
，涵蓋建國路、中華路、中山路、南昌村、稻香村、永興一村及永興二村等七處平交道，採全區段高架化方式辦理規劃，並儘速核定與鐵路雙軌電氣化工程同步施作，以提升交通安全，促進區域整體發展效益。

2. 建請台鐵全面盤點既有徵收土地，如非依原徵收目的使用，
應依法辦理還地於民，以維護民眾權益並確保土地利用之正當性。

3.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已於9月11日提送「可行性評估報告」，
期盼中央能於今年內儘速完成本案可行性評估之核定，以避免因審查期程過長導致工程延宕與成本增加。同時，也請中央儘早明定地方配合款之比例，俾利地方政府後續預算編列與執行。
4. 中央核定鐵路高架與雙軌電氣化後，請儘速檢討擴大吉安都市計畫，並將吉安車站東側農業區土地變更為商業及住宅區，包含吉安菸葉廠，並規劃道路與省道台9線連接。
5. 建請台鐵公司針對鐵道沿線空地圍籬部分，於不影響公共安
6. 全與設施運作前提下，研議可有限度開放民眾使用，以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並增進地方便利性。並檢討鐵道沿線除草作業之頻率與週期，避免因雜草生長過長導致蛇類出沒，影響周邊居民安全並引發恐慌。

7. 建議縣府考量將新城火車站鐵路高架納入可行性評估，並研
議後續推動之可行方案。

8. 並請相關單位每三個月提報一次進度，以利追蹤督導與後續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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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議　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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